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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依据：

•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5.2.11 及表5.2.11评分规则

• 项目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

• 遮阳装置产品说明书、采购合同

• 《建筑采光设计标准》GB 50033-2013
一、计算目的

统计本项目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的外窗透明部分面积，计算其占外窗透明部分总面积的比例 S_z，对照表5.2.11确定得分，为5.2.11条文评分提供依据。

评分规则（表5.2.11）
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  得分 
 3分 
 5分 
 7分 
 9分 

二、计算范围与定义

2.1 计算范围

• 覆盖所有朝向的外窗：东、南、西、北向

• 统计对象：主要功能房间（阅览区、办公区、研究室、报告厅）的外窗透明部分

• 可调节遮阳设施：外遮阳百叶、内遮阳卷帘、活动遮阳板等可人工/自动调节的遮阳装置

2.2 定义与公式

• 外窗透明部分面积：外窗玻璃可视面积（不含窗框、分格框）

• 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面积：可调节遮阳装置完全覆盖的外窗透明部分面积

• 比例计算公式：

S_z = \frac{\sum A_{shade}}{\sum A_{glass}} \times 100\%

◦ A_{shade}：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的外窗透明部分面积（m²）

◦ A_{glass}：外窗透明部分总面积（m²）
三、典型区域计算示例

3.1 外窗与遮阳配置概况

本项目外窗配置：

• 南向/西向：外遮阳铝合金百叶（全覆盖）

• 东向：内遮阳卷帘（全覆盖）

• 北向：固定遮阳（不计入可调节遮阳）

3.2 分朝向面积统计
朝向 外窗透明部分总面积  (m²) 可调节遮阳覆盖面积  (m²) 覆盖比例 
东向 320 320 100% 
南向 680 680 100% 
西向 240 240 100% 
北向 260 0 0% 
合计 1500 1240 — 

四、全项目比例计算


S_z = \frac{1240}{1500} \times 100\% = 82.67\%

五、与5.2.11条文符合性

5.1 评分判定

• 计算比例：S_z = 82.67\% \ge 55\%
• 对照评分规则：满足最高档要求

• 得分：9分（满分） ✅

5.2 综合判定
条文要求 计算结果 判定 
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  82.67% ≥ 55% ✅ 满足 

综合结论：本项目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比例远高于条文要求，完全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5.2.11条文规定，可获得满分9分。
六、提资适配说明

本报告可直接上传至 GUPA2026 评价系统，与以下资料配套使用：

1. 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：验证外窗布置与遮阳设施设计

2. 遮阳装置产品说明书、招标文件、采购合同：佐证遮阳设施类型与可调节属性

3. 本报告为核心计算文件，证明遮阳设施覆盖比例达标。
附件清单

1. 全项目外窗透明部分面积统计表

2. 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面积计算明细表

3. 典型外窗遮阳构造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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